
广 东 工 贸 职 业 技 术 学 院

粤工贸院教〔2025〕21 号

关于做好 2024-2025 学年第二学期课程考核

拟卷安排及试题命制工作的通知

各教学机构：

为确保本学期课程考核工作顺利开展，强化试题命制的科学

性和规范性，充分发挥考核评价对教学质量的导向作用，树立良

好的教风、学风。根据《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考试管理工作细

则》和学校教学工作安排，现将本学期课程考核拟卷安排及试卷

命制相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拟卷安排

（一）工作要求

1.确定课程的考核性质、考核方式和拟卷教师。各教学机构

依据课程标准和学期执行教学计划确定课程的考核性质、考核方

式和拟卷教师。本学期开设的所有考试、考查课（实训实践类课

程除外）均需进行拟卷安排的填报。

2.合理设置课程考核性质比例。各教学机构须统筹本单位学

期开设的所有课程，专业课至少有 2-3 门考试课程，且专业核心

课程必须设置为考试，不得出现某一学期考试课程或考查课程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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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集中的情况。

3.合理统筹考试周安排。考试类课程的具体考核评价方式，

由各教学机构合理统筹，凡采用笔试、机试等考核方式的课程，

应严格按照教学周历表和班级日程安排表，在考试周内编制考试

安排，班级考试周安排不得为空，需至少安排 1 门以上由各单位

集中统一组织的考试，且时间安排做到合理、适中。

4.同一年级、同一专业的同一门课程，凡教学进度一致的，

应统一组织命题，采用同一份试卷，并在同一时间进行考试。

5.课程考核方式填报为过程性考核的，须经课程所属教学机

构主管领导审批同意实施，否则不能填报。请各单位按照《课程

实施过程性考核管理办法》严格执行。《计算机应用基础》、《大

学英语》课程请依据其课程教学改革方案具体组织实施，在拟卷

安排时请勿遗漏。

6.课程拟卷安排一经备案，不得随意更改。

（二）工作流程

1.导出课程任务表。各教学机构从教务系统导出校内专业、

校外教学点对接专业本学期所开设的课程任务表（导出步骤见附

件 1），并做好整理、分发、检查和指导工作。

2.填报与提交拟卷安排表。各教学机构按要求组织课程组

（教研室、教学系）按要求填写学期课程考核拟卷安排表（见附

件 2），校外教学点按要求将拟卷安排表提交至专业对接教学机

构审核汇总，各教学机构做好指导、检查和审核工作，并将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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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误后的安排表（电子文档）与校内专业一并于第 12 周周二（5

月 13 日）前报教务部备案，校外教学点联系方式见附件 3。

3.提交路径。通过 OA 系统进入“知识社区--文档中心--单

位文档--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--教务部—考务科--课程期末

考试工作--1.课程拟卷安排表--XX 学院--XX 年 X 学期”，按学

院和教学点分开制表提交。

二、试题命制与审批

（一）命题依据及要求

1.命题要符合人才培养方案要求，严格按照课程标准，依据

考核方式、考核内容、考核题型、考核分值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关

系命制，基本涵盖课程主要内容，既要考核学生基本理论、基础

知识、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，更要注重考核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

识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和实践创新能力。内容要积极向上，无政

治性、科学性、知识性错误。

2.试题应难度适宜，题型灵活多样，题量适当，分值和时间

分布合理。考试课程采用闭卷笔试/机试考核的，考试时长为 90

分钟，题型应不少于 5 种，兼顾客观和主观题，且记忆、理解、

应用、分析与综合类题型依课程特点和教学要求合理分布，能区

分不同水平的学生，使课程考核成绩基本符合正态分布。客观题

要做到答题标准唯一，主观题要考虑评分准确性，应明确列出答

题要点和关键得分点，不得列出太过宽泛的内容，以及以“略”

等模糊字眼替代。采用开卷考核的，应避免出现简单识记类测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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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题答案不应含有可从教材或其它允许携带的资料上直接抄录

的内容。试题题量一般应与考试时长 90 分钟相匹配，不宜过多

或过少。

3.考试课程命题教师须完成覆盖面、难易度、题型题量、分

值上水平相当的 A、B、C 卷各一份（含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）。

三卷试卷间题目重复率以及与近三年试卷内容重复率不超过

30%。试卷及标准答案要求采用学校统一规定的标准试卷模板（附

件 4），按模板要求正确填齐相关信息内容,卷首按照学校统一

的格式要求制作，要明确注明：A 卷（或 B 卷、C 卷），闭卷（或

开卷）笔试/机试、考试时间等。试题排版要紧凑，要求做到卷面

规范、内容准确无误，不得有错字、漏字、错题出现，凡有附图

或特殊符号、公式的，试卷印制务必清晰、完整、规范。

4.试题命制其他要求详见《试卷命题、准备及印制要求》（附

件 5）。

（二）试题审批程序

1.考试课程试题命好后，均采用 OA 表单模板网上审批，必

须经由系主任/教研室主任和教学机构教学副院长两级审核（命

题教师为系主任/教研室主任或教学机构教学副院长时，其试卷

的审核由其他系主任/教研室主任和院长审核），各试卷审核责

任人须严把试卷质量关，要严格按照试卷命题要求进行试卷形式

和内容的审核，确保试题、试卷无重复，无意识形态问题。对不

符合命题质量和规范要求的试题，应由命题教师及时整改至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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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可提交至下一环节，审核完毕后存档以备查。

2.考试课程的试题审批（包括采取成果评价、过程性考核方

式的）须于考试前三周完成。全校所有试题审批工作最迟于第

15 周周五（6 月 6 日）前完成。

3.试题、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由各教学机构分别保管，专人

管理，存于专用试卷保密柜内，试卷印制时供随机抽取使用。

4.试卷保密工作。命题教师、教学管理人员、试卷审核人员、

考务管理和文印等试卷涉密人员，应高度重视试卷保密，不得以

任何名义或方式泄漏试题。各教学机构要采取应有的防范措施，

加强命题、审核、传递、印制、保管、分发等环节的保密性，不

得让学生及其他无关人员接触试题，杜绝各类违规操作及泄露试

题的情况发生。如发现泄漏或变相泄漏试题的，要及时采取补救

措施，更换试卷或试题内容，造成严重后果的将按学校有关规定

追究有关当事人责任。

5.教务部将协同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在第 16 周组织人

员对试题命题质量进行抽检，重点检查试题规范性、目标达成度

及整改落实情况。试卷使用过程中，一旦发现试题题量明显不足，

难度明显偏低，偏离课程大纲，出现知识性的错误等，一律按学

校规定追究命题教师和审核人的责任。

未尽事宜，请及时沟通联系，教务部联系人：陈洁华，

020-8724108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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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1.教务系统导出本学期开设课程任务操作步骤

2.拟卷安排表

3.二级学院校外教学点联系方式

4.标准试卷模板

5.试卷命题、准备及印制要求

教务部

2025 年 4 月 23 日


